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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工程督導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95 年 02 月 09 日水南品字第 09519000100 號函訂定 

95 年 11 月 15 日水南品字第 09519000740 號函修訂 

96 年 09 月 03 日水南品字第 09619000240 號函修訂 

 97 年 04 月 11 日水南品字第 09719000020 號函修訂 

97 年 11 月 14 日水南品字第 09719000250 號函修訂 

100 年 04 月 14 日水南品字第 10019000050 號函修訂 

104 年 11 月 2 日水南品字第 10419013820 號函修訂 

106 年 2 月 17 日水南品字第 10619000550 號函修訂 

106 年 11 月 20 日水南品字第 10619013020 號函修訂 

107 年 10 月 2 日水南品字第 10719007170 號函修訂 

108 年 11 月 20 日水南品字第 10819008070 號函修訂 

110 年 1 月 29 日水南品字第 11019000780 號函修訂 

一、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工程督導作業要點」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

意事項」及相關規定，為確保本局(含委託或補助預算之其他機關或單位)工程施工品質、

職業安全、環境保護與施工進度，以達到預期之執行績效，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督導範圍 

(一)本局施工中工程。 

(二)其他機關或單位辦理本局委託或補助預算工程。 

三、本小組設置召集人一人，綜理工程督導事項，由主任工程司兼之；執行秘書一名，由品

管課長兼任，襄理召集人綜理督導作業，推動督導相關事務；當然委員為主任工程司室

簡任正工程司、工務課課長、政風室主任及主計室主任；餘督導人員若干名，由本局相

關組室人員遴選之，並得遴聘外聘委員若干名，由本小組幕僚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授權

人員核定。 

本工程督導小組會議，由幕僚單位簽報召集人核定後召開，並由召集人親自擔任主席不

得由他人代理之。 

本小組幕僚單位由品管課擔任。 

四、督導方式 

分為工程督導小組督導、走動式督導，採定期或不定期督導。工程督導件數、督導選樣

原則與督導頻率如下： 

(一)工程督導件數 

1、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以不低於其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之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2、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標案，以不低於其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之百

分之十五為原則。 

3、未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之標案，以不低於其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之百分之十為原則。 

4、工程小組督導每月至少督導 2 件工程。 

(二)督導選樣原則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 

(1)重點列管計畫之工程。 

(2)進度落後之工程。 

(3)全民督工案件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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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決標比偏低有降低品質之虞之工程。 

(5)涉及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及職業安全衛生之工程。 

2、走動式督導 

(1)重點列管計畫之工程。 

(2)進度落後之工程。 

(3)全民督工案件之工程。 

(4)決標比偏低有降低品質之虞之工程。 

(5)本局主管以上人員認為需要督導之工程。 

(6)涉及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及職業安全衛生之工程。 

(三)督導頻率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本小組幕僚單位彙整施工中工程，陳請召集人圈選，每月

定期督導，督導案件數得視需要增減之。 

2、走動式督導：依業務需求，進行不定期督導。 

五、督導內容： 

(一)工程督導小組督導 

1、審查工程三級品管執行情形含簡報、文件紀錄及進度執行情形。 

2、工地現場督導施工品質、職業安全、環境保護、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等事項。 

3、辦理現場施工品質抽驗，含道路級配料、瀝青混凝土、混凝土、鋼筋、土方及其

他認有必要項目之抽驗。 

(二)走動式督導 

1、三級品管執行情形、文件紀錄及施工進度之檢視與督導。 

2、工地現場督導施工品質、職業安全、環境保護、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等事項。 

3、辦理認有必要項目之施工品質抽驗。 

六、督導作業程序 

工程督導作業流程圖(圖 1)，程序如下： 

(一)督導之組成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本小組每次對受督導工程之選定及出席委員之選派，由幕僚

單位陳請召集人決定之。 

2、走動式督導：依業務性質，由本局主管以上人員赴工地進行不定期督導，必要時

得請工程督導小組之外聘委員參與之。 

(二)督導前置作業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 

(1)函送「工程督導行程表」(表 1)通知受督導單位及本小組督導成員。 

(2)受督導單位填寫工程會查核用「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並於督導前提供本小

組參考。 

2、走動式督導：視業務需要，得以不預先通知方式辦理。 

(三)實施督導 

1、本小組與受督導單位之成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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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明督導目的、程序及執行方式。 

3、實施督導時，受督導單位相關人員，包括主辦單位、設計單位、監造單位及承攬

廠商相關人員等，應在場協助及說明。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

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審閱工程契約所載各項文件紀錄並赴工程現地瞭解

執行情形，記錄優缺點。 

(2)走動式督導：依據個案工程檢討列管目標及事項，以檢討會方式或赴工程現

地了解執行情形，適時解決施工疑難及釐定預防性管理。 

 (四)督導後會議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 

(1)督導人員說明督導情形結果及意見，並填寫「工程督導人員紀錄表」(表 2)交

由本小組幕僚人員彙整於「督導紀錄」(表 3)。 

(2)受督導單位對督導結果作回應，並提出建議事項。 

(3)督導小組召開督導扣點會議前清場，受督導單位及相關人員應先行離席，依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之扣點範圍，討論所紀錄品

質缺失情形決定扣點點數，並於督導紀錄(表 3)註明。 

2、走動式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視需要填寫督導意見表(表 4)及

扣點；以會議紀錄或督導紀錄(表 3)方式辦理者，得視需要進行評分及扣點。 

(五)督導紀錄通知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督導紀錄」(表 3)於督導後七個工作天內函送受督導單位，

並限期改善辦理。有缺失扣點者，應通知受督導單位對廠商辦理品質缺失之懲罰

性違約金之扣罰。 

2、走動式督導：督導意見表(表 4)或督導紀錄(表 3)於督導後七個工作天內(不拘形

式)送受督導單位，並限期改善辦理。有缺失扣點者，應通知受督導單位對廠商

辦理品質缺失之懲罰性違約金之扣罰。 

(六)督導缺失之追蹤管制 

1 受督導單位實施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於督導紀錄或督導意見表所訂期限內填寫

「督導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表 5)或於督導意見表(表 4)填寫辦理結果，並檢

附佐證資料及照片(須加註日期)及懲罰性違約金罰款辦理情形於期限內報本局

核定。 

2、督導人員就受督導單位填報(表 5)之改善對策及結果或督導意見表(表 4)辦理結

果，審查認可後予以結案；需改善時應持續辦理追蹤，直至結案為止。 

七、(一)不符合事項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時，受督導單位應向督導小組申請展延，展延改善

期限最長不逾三週(日曆天)為原則。 

(二)不符合事項逾期未改善完成者，本局自行監造或委託監造等受督導單位除應依契約

規定辦理外，本小組得參考水利署訂頒工程督導獎懲相關規定予以適當獎懲；本小

組得另依據工程督導成果評估本局各受督導單位執行成效之優劣，參考上開獎懲規

定對相關人員予以適當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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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本小組執行督導時，得通知承攬廠商就指定之工程項目進行抽驗。其費用之負擔，

依契約規定辦理。 

(二)本小組執行督導時，得通知本局所屬各管理中心及相關業務單位派員列席觀摩；相

關列席人員由召集人核定之。 

九、本要點陳奉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圖 1：工程督導作業流程圖 

表 1：工程督導行程表 

表 2：工程督導人員紀錄表 

表 3：督導紀錄 

表 4：走動式督導意見表 

表 5：工程督導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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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工程督導作業流程圖 

召集人 
(或副召集人) 

工程督導小組 受督導單位 說明 

   
A.督導之組成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本小組每次對受督導工程之選定及

出席委員之選派，由幕僚單位陳請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決

定之。 

2、走動式督導：依業務性質，由本局主管以上人員(含本小

組副召集人)赴工地進行不定期督導，必要時得請工程督

導小組之外聘委員參與之。 

B.督導前置作業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 

(1)函送「工程督導行程表」(表 1)通知受督導單位及本小

組督導成員。 

(2)受督導單位填寫工程會查核用「工程施工執行資料

表」，並於督導前提供本小組參考。 

2、走動式督導：視業務需要，得以不預先通知方式辦理。 

C.實施督導 
1、本小組與受督導單位之成員介紹。 

2、說明督導目的、程序及執行方式。 

3、實施督導時，受督導單位相關人員，包括主辦單位、設

計單位、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相關人員等，應在場協助

及說明。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審閱

工程契約所載各項文件紀錄並赴工程現地瞭解執行情

形，記錄優缺點。 

(2)走動式督導：依據個案工程檢討列管目標及事項，以檢

討會方式或赴工程現地了解執行情形，適時解決施工疑

難及釐定預防性管理。 

D.督導後會議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 

(1)督導人員說明督導情形結果及意見，並填寫「工程督導

人員紀錄表」(表 2)交由本小組幕僚人員彙整於「督導紀

錄」(表 3)。 

(2)受督導單位對督導結果作回應，並提出建議事項。 

(3)督導小組召開督導扣點會議前清場，受督導單位及相關

人員應先行離席，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

扣點紀錄表」之扣點範圍，討論所紀錄品質缺失情形決

定扣點點數，並於督導紀錄(表 3)註明。 

2、走動式督導：督導人員說明督導結果及意見，並視需要

填寫督導意見表(表 4)及扣點；以會議紀錄或督導紀錄(表

3)方式辦理者，得視需要進行評分及扣點。 

E.督導紀錄通知 
1、工程督導小組督導：「督導紀錄」(表 3)於督導後七個工作

天內函送受督導單位，並限期改善辦理。有缺失扣點者，

應通知受督導單位對廠商辦理品質缺失之懲罰性違約金

之扣罰。 

2、走動式督導：督導意見表(表 4)或督導紀錄(表 3)於督導後

七個工作天內(不拘形式)送受督導單位，並限期改善辦

理。有缺失扣點者，應通知受督導單位對廠商辦理品質

缺失之懲罰性違約金之扣罰。 

F.督導缺失之追蹤管制 
受督導單位實施缺失矯正與預防措施，於督導紀錄或督導意

見表所訂期限內填寫「督導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表

5)或於督導意見表(表 4)填寫辦理結果，並檢附佐證資料

及照片(須加註日期)及懲罰性違約金罰款辦理情形於期

限內報本局核定。 

G..督導人員審查結果 
督導人員就受督導單位填報(表 5)之改善對策及結果或督

導意見表(表 4)辦理結果，審查認可後予以結案；需改善時

應持續辦理追蹤，直至結案為止。 

 

需
追
蹤
改
善 

核定 督導之組成(A) 

督導前置作業(B) 

實施督導(C) 

督導後會議(D) 

督導紀錄通知(E) 

督導人員 

審查結果(G) 

督導缺失之追蹤管制(F) 

同意結案 

工程督導成果 

提報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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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年度工程督導行程表 

工程名稱： 

督導日期： 
 

 

 

 

 

 

 

 

 

 

 

 

 

 

備註： 

一、督導人員：  

1.主 持 人：  

2.外聘委員：  

3.內聘委員：  

4.隨行人員：  

二、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工地負責人、品管工程師、安衛管理人員均請出席。 

三、現場請廠商準備相關施工品質抽驗器材。 

四、受督導單位配合應備資料 

1.契約、圖說規範及其他相關文件。 

2.工程招標、工程履約、變更設計、修正預算、驗收、決算及接管作業等文件紀錄。 

3.工程估驗、付款及預算等之文件紀錄。 

4.進度控制、工程保險、爭議處理、施工中工程災害等文件紀錄。 

5.品質管理制度 

(1)機關/專案管理廠商之品質督導機制、各類計畫之審查核定紀錄、施工進度管理、工程督導、歷次查

核(督導)缺失追蹤管制及遭遇困難問題之處理等文件紀錄。 

(2)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監造計畫內容、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審查紀錄、材料設備抽驗及施工抽查紀

錄、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缺失改善追蹤管制、監造報表填寫及施工進度監督等文件紀錄。 

(3)廠商之品管組織、施工計畫與品質計畫內容、材料施工檢驗、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

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施工進度管理、趕工計畫、施工日誌填寫、專任

工程人員督察紀錄等文件紀錄。 

6.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工程剩餘土石方等處理情形。 

五、簡報地點： 

六、聯 絡 人： 

時間 內容摘要 備    註 

 督導工程簡報  

 1.主持人致詞  

 2.工程簡介及督導情形 主辦單位 

 3.監造計畫及品管執行 監造單位 

 4.施工計畫及品管執行 承包商 

 5.委員提問及選定工程檢查點 督導小組委員 

 工地現場勘查 含車程 

 文件審查  

 午餐及休息  

 督導後會議及扣點會議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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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程督導人員紀錄表           編號： 

列 管 計 畫 名 稱  

工 程 名 稱  

督 導 日 期  

督導委員簽名  總計(T)：  

註：1.各項優、缺點請加以具體說明。 

2.有關缺點部分，請參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將缺點代號及缺失
情節代號(輕微[L],中等[M],嚴重[S])標明於最後。 

一、品質管理制度 Q(20 分)： 

(一)、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10 分)：  

1.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5 分)： 
(請督導品質督導機制、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障礙、生態檢核之處理等事項) 

優點： 

 

缺點： 

 

 

2.監造單位(5 分)： 
(請督導監造組織、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設備抽驗及施工查核之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

統等監造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生態檢核執行情形；缺失改善追蹤等之執行情形；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及監工人員等執行

品管職務之缺失情形) 

優點： 

 

缺點： 

 

 

 

(二)、承攬廠商(10 分)： 

(請督導品管組織、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

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品質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承攬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及職安

人員等執行品管職務之缺失情形) 

優點： 

 

缺點： 

 

 

QA+QB= 

QA=QA1+QA2= 

QA2= 

QB= 

Q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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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品質 W(60 分)：  

(一)混凝土、鋼筋、模板、土方、結構體、裝修、雜項等(45 分): 

優點： 

 

缺點： 

 

 

 

 

 

 

 

(二)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10 分)： 

優點： 

 

缺點： 

 

 

 

 

 

(三)施工安全衛生(5 分)： 

（請督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執行情形、工地安全衛生檢查及確認機制、常見職災類型加強防護措施及管理

作為與生態檢核機制與執行情形等相關事宜） 

優點： 

 

缺點： 

 

 

 

三、施工進度 P(20 分)：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異常說明： 

◎評分原則： 

(一)施工預定進度應以依據契約規定報經核定之最新預定進度為基準，並確認實際進度後，進行評分。 

(二)基本分：17 分。 

(三)未訂定進度計算基準：扣 1 至 2 分。 

(四)進度超前：超前 1％以上依具體措施及貢獻度，加 1 至 3 分。 

(五)進度落後： 

1.非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 1％以上且主辦機關及承攬廠商未積極處理，依情節扣 1 至 3 分。 

2.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 1％至 10％，扣 1 至 3 分；落後 10％以上，至少扣 3 分。 

3.採取有效因應對策並發揮具體成效，加 1 至 2 分。 

W1+W2+W3= 

W1= 

W2= 

W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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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分(Q + W + P)(整數計算) 

(一)品管制度(Q,佔 20 分)：                 總計(T)：           分 

(二)施工品質(W,佔 60 分)：                   

(三)施工進度(P,佔 20 分)：                  等  級：           等 

(註：優等：T≧90 分；甲等：90 分>T≧80 分；乙等：80 分>T≧70 分；丙等：70 分>T) 

五、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如督導發現有安全性、施工性及維護性疑義等情形，應加以記錄。) 

 

 

 

六、其他建議 

(一)含工程規劃設計、生態環保、圖說規範、變更設計、生態檢核等情形。 

(二)含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承攬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等執行相關法令及契約規

定等事項。 

(三)其他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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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 本表各項優、缺點請加以具體說明。有關缺點部分，請參考「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將缺點代號及缺失情節代號(輕微[L],

中等[M],嚴重[S])標明於最後。如有缺失情節嚴重者，務必請洽督導小組工

作人員拍照或影印文件存證。 

二、 有以下情節者，應考列丙等情況為： 

(一) 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二) 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 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四) 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五) 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六) 道路級配料試驗結果不合格者； 

(七) 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三、 如督導有發現規劃設計有安全性、施工性及維護性疑義等情形，應記錄於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欄位，俾督導小組彙整提醒主辦機關，適時釐清

或檢討改善： 

(一) 安全性：如規範引用不當、參數引用不妥適、應變措施規範不足、未

考量地盤狀況、工法選用不當、規劃設計成果造成施工動線不良、臨

時支撐型式及數量不適當、安全監測項目及頻率不足、設計成果危及

維護人員工作環境等。 

(二) 施工性：如施工性不佳、設計界面整合不良、變更設計次數或金額不

合理、進度的配置不合理等。 

(三) 維護性如材料耐久性引用規範不當、維修材料取得不易、維護技術困

難等。 

四、 工程督導時，若有規劃設計以外之其他尚待釐清或專業人員須移送相關主

管機關處置之處，或對受督導工程之建議，請先紀錄於「其他建議」欄位，

俾進一步檢討處理。 

五、 督導小組召開督導檢討會議後清場，再行召開督導品質缺失扣點會議。相

關缺失請於督導時告知主辦機關等出席人員，俾轉相關人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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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工程督導小組 □走動式 督導紀錄 

工程名稱  

主辦單位  

承辦人員  

設計單位  

設計人員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監造單位  

監工人員  

督導日期  施工地點  承攬廠商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差 異 ％ 
改 善 

期 限 
年 月 日 

工程概要  
契 約 

金 額 
千元 

督導人員  
督 導 

分 數 
分 

優點  
 

缺點  

 

規劃設

計問題

及建議 

 

扣點 

統計 
 

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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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走動式督導意見表 

督  導 

日 期 
 年     月      日 

督 導 

人 員 (簽名) 

工程名稱  

承攬廠商  契 約 金 額  

工    期 開工日：       預定竣工日： 進 度 預定：       ﹪實際：       ﹪ 

監造單位  

(簽名) 

承攬廠商
(品管、職安) 

 

(簽名) 

督導意見： 

 

 

                                           

 

 

 

 

 

改善期限: 

辦理結果： 

 

                     改善完成日期: 

承攬廠商 
(品管、職安) 

 
監造單位
( 簽 認 ) 

 
主辦單位
( 簽 認 ) 

 

督(視)導 

人 員 

□結案 

□繼續追蹤： 
(簽名) 

工 務 所 
(登錄結案或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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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紀錄編號： 

工程名稱： 

督導日期：                                                       第  頁共  頁  

主辦單位  監造單位  監工人員  

承攬廠商  
專任工程

人 員 
 品管人員  

缺失 

編號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佐證文件及照片請註明) 

完成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承 攬 廠 商 

(工地主任  /  負責人 ) 
工務所/監造單位 主 辦 機 關 

   

註：1.若本工程符合營造業法第 30 條規定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則承包商之欄位需由該

法規定之工地主任核章。另監造單位核章人員中，至少須有 1 人為查核當日出席並已

於簽名單簽名之人員。 

 2.「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事項之回應，請權責部門主管逐項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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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附表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改善照片                         附件： 

 說明： 

(缺失情形) 

 說明： 

(改善作法) 

 說明： 

(改善完成) 

 

改
善
照
片
表(

改
善
前
中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